附件3

《法律意见书》出具指引

一、各单位外聘法律顾问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可参照适用。
二、本意见所称“法律意见书”，是指外聘法律顾问在合同履约期间，就有关问题以书面形式向政府机关、机构提供法律依据、作出法律解释、进行法律审查、分析法律风险、提出法律建议或解决方案的法律文书。
三、各单位提交区党工委、管委会决策事项，应一并报送本单位法制机构意见，未报送法律意见书或报送的法律意见书不符合要求的，经退回一次且拒不改正的不予受理。
四、法律意见书要求一事一议，格式规范，依据充分，分析透彻，逻辑严密，表述准确，结论明确。一般包括：
（一）标题；
（二）主送对象；
（三）正文；
（四）附件；
（五）落款（含签字栏）、出具日期、律所公章。
五、法律意见书正文一般包括：
（一）问题缘由，包括论证事项来源及所掌握信息、资料的声明；
（二）基本事实，包括尽职调查的情况及相关证据资料；
（三）法律依据，包括适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文件；
（四）法律论证，包括对重点问题法律分析、风险评估，对明显违法的内容进行揭示及相关论证；
（五）结论性意见或建议，包括审查结果、对现有状况及可能状况的判断、存在的风险、同意或否决意见、处理建议、注意事项等；
（六）相关事项的附带说明；
（七）其他认为必要的材料。
六、法律意见书的附件一般应包括相关证据资料、法律文书或规范性文件等为法律审核论证提供相应事实和法律依据的必要书面材料。法律意见书与重大事项同步报审时，若报审材料附件中已包括前述书面材料的，法律意见书可以只列明所审查材料的清单以及报审附件中未提供的书面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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